
矛盾和新的问题，这些问题主要是：（ 1 ）财政体制

改革先行突破，与经济管理体制不 配套、不衔接。有

些事权与财权脱节，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。（ 2 ）中

央财政困难较大，一些地方也有困难，要求中央帮助

解决，包而不干。这主要是收入连年下降 造 成的， 但

与新财政体制 也有一定的关系。一是设计新体制 方案

时， 打算把一些大型骨干企业收归 中 央， 充实中央财

政收入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；二是同地方协

商包干基数时，中央对地方照顾了几十亿元， 准备用

增加的收入来弥补，后来中央收入不但没有增加，反

而有所下降，弥补不上。当然，中央财政的困难，也不

是从实行新财政体制开始的。（ 3）放权以后综合平

衡工作和协调监督工作没有 跟上，因此， 在调动了地

方增产增收的积极性的同时，产生了一些盲目性。

根据三年来的实践，我们认为，财政上实行 “统

一领导，分级管理”的方向，应当继续坚持下去，执

行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，有的需要结合

整个经济体制改革，综合治理；有的需要通过 经济的

进一步调整，搞好企业整顿，提高 经济效益，使财政

收入逐步增长，逐步加以克服。我们现在的任务，应

当是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“分灶 吃饭”的财政体制，

使它更好地适应经济调整和改革的要求，符合建设社

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。为此，我们认为以下几个

问题值得注意：

（ 1）体制的确定和改革，应当从我国实际情况出

发。外国的经验，可以借鉴，但不能照抄照搬。三十多年

的实践证明，我们的财政体制必须适应各个不同时期

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，有计划有步骤地 进行改

革，特别是在历史转折时期，要及时地改变不适应经

济基础的办法，才能更好地为实现党和国家不同时期

的路线、方针和任务服务。

（ 2）在财力划分上，要适当集中财力，保证重

点建设。我国是一个大国，又是一个穷国，财力的分

配不能面面俱到，应当在注意发挥各级积极性的条件

下，适当集中财力，保证重点建设。财力过分集中，

统得过死不好；过分分散，把国家有限的财力分得过

散也不好。值得注意的是：在不同时期，既要有所侧

重，又要防止 “过犹不及”。在侧重集中的时候，要

注意照顾地方的某些特殊 情 况，保证必 不 可 少 的需

要，防止统得过多过死。在侧重 分散的时候，要注意

加强综合平衡和计划管理，加强全局观点和严格财经

纪律，防止可能产生的盲目性和不 顾全局利益的本位

主义。

（ 3）财政体制的改革要有利于坚持财政收支的

平衡和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。 在进行财政 体 制 改 革

时，既要给地方必要的机动财力，使地方能因地制宜

地解决一些当地出现的问题；又要 适当地确定地方分

成的限度，合理规定地方机动财力的使用方向，使之

有利于全国计划管理和全面的综合平衡。

（ 4）财政体制的改革， 既要正确处理中央和地

方的关系，又要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，后者对

经济的影响比前者更大更 重 要。要实行权、责、利相

结合的原则，企业财权大小，留成多少，要同企业承

担的任务、责任和对国家的 贡献相适应，不能搞平均

主义，也不是越多越好。

（ 5）体制改革要配套。财政体制的改革要同计

划、基建、物资、物价等方面的体制改革相互 衔接，

相互配合，才能顺理成章，事半功倍。孤军突出，不

但难于奏效，往往会引起新的矛盾，收不到 预期的效

果。

（ 6）财政体制改革，既要积极又要稳妥。各项

准备工作一定要深入细致，各种数据要反 复核算，财

力的分配要做到合情合理。较大的改革要经过试点，

取得经验。对试点单位不要 “吃偏饭”，在改变体制

时就多得好处，不是真功夫，即使试点取得了效果，

也难于在面上推广。同时，财政体制 全面 改 革 的 出

台，要选择适当的时机，国家要有一定的后备，用以

应付难以预料的开支。

各级税务部门应当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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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同志：

我们在工作中发现一些基层税务部门各税原始记

录很不健全，难于掌握税收工作的全面情况。根据我

们多年来的实践经验，建议税务工作应建立健全 “一

帐”、 “一表”、 “六册”，即：纳税登 记帐；纳税

鉴别底表；企业基本情况 登记册、税收计划执行情况

记录册、税政问题解答记录册、辅导检查记 录 册、滞

纳欠税登记册、减免税登记册，系 统地记录税务工作

的情况，以利于上级 检查和基层税务部门经常分析情

况总结经验，更好地做好税收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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